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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 

衛生福利部 114 年 3 月 24 日衛部保字第 1141260113 號令修正 

 

第 一 條   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(以下稱本法)第四十一條第四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 保險人為辦理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擬訂事項，應至

少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

同擬訂會議（以下稱本會議），並於必要時召開臨時會。 

第 三 條    本會議召開時，應邀請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下列代表參加： 

一、主管機關代表一人。 

二、專家學者二人。 

三、被保險人代表二人。 

四、雇主代表二人。 

五、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三十一人。 

第 四 條    本會議主席，由保險人指派高階主管人員一人擔任。 

第 五 條    第三條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名額分配如下： 

一、醫療給付費用總額部門(以下稱各總額部門)推派代表，其名額

如下： 

(一)醫院總額推派十二人。 

(二)西醫基層總額推派六人。 

(三)牙醫門診總額推派一人。 

(四)中醫門診總額推派一人。 

二、下列醫事團體之代表各一人： 

(一)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二)台灣醫院協會。 

(三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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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五)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六)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七)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八)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九)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十)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(十一)其他醫事服務機構。 

第 六 條    第三條及前條代表，應依下列方式產生： 

一、主管機關代表：由該機關指派。 

二、專家學者：由保險人遴選。 

三、被保險人代表及雇主代表：由保險人洽請全民健康保險會自該

會委員中推派各一人，其餘由保險人遴選。 

四、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之各總額部門代表：由保險人洽請審查業

務受委託專業機構、團體推派；無受委託專業機構、團體時，

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醫院總額，由台灣醫院協會推派。 

(二)西醫基層總額，由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派。 

(三)牙醫門診總額，由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派。 

(四)中醫門診總額，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派。 

五、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之醫事團體代表：由保險人洽請該專業機

構、團體推派。 

第 七 條    本會議之代表均為無給職。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任之，代表機

關出任者，應隨其本職進退。 

本會議代表由全民健康保險會遴薦推派者，於任期內失去委員

身分時，得由該會重行遴選推派。 

代表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出任者，若有變動，應依前條規定重

新推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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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尚未完成新任代表聘任時，延長其執行

職務至新任代表就任時為止，並以不超過六個月為限；本辦法中華

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，最後聘任之本會議代

表，亦同。 

第 八 條    保險人得就有關本會議之議題，向相關團體或專家諮詢；其提

供之意見，得以書面方式，併入本會議提案內說明。 

被諮詢之團體代表或專家，經主席指定者，得列席本會議說

明。 

第 九 條    本會議議案未達成共識者，保險人於報主管機關核定時，應一

併提出各方代表不同意見、不同方案之優缺點分析及其財務評估等

項資料。 

第 十 條    本會議代表於出席首次會議前，應填具利益揭露聲明書，聲明

其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業務上之利益，與本會議討論事項有無相

涉情事。 

本會議代表違反前項之規定，且情節重大者，經本會議決議

後，保險人得予更換；其缺額，由保險人依第六條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   保險人於辦理本辦法業務時，應將下列事項對外公開： 

一、利益揭露聲明書。 

二、會議議程。 

三、會議內容實錄。 

前項第二款事項，應於開會七日前對外公開，並送交本會議代

表。 

第十二條  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本辦法修正條文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